
附件三 

臺南區免試入學比序項目「競賽成績」、「語言認證」積分送審 

國中端前置作業  流程說明 

一、學生端 

 

 

二、國中端 

 

學生端 填報

• 上網填報

「競賽成

績」、「語

言認證」

列印

• 學校或個人

列印出審查

申請表，經

學生與家長

確認無誤後

簽名

繳件

• 將積分審查

相關證明文

件與審查申

請表交給國

中端

國中端 列印

• 列印學生

個人積分

審查申請

表，包括

比序項目

「競賽成

績」、

「語言認

證」審查

申請表

收件

• 向學生收

取證明文

件和審查

申請表

檢核

• 檢核積分

審查相關

證明文件

• 檢核「競

賽成績」、

「語言認

證」審查

申請表有

無簽名並

裝訂相關

資料

設定
繳件

列印
總表

• 列印積分審

查相關總表，

包括「競賽

成績」總表、

「語言認證」

總表

• 總表包括班

級統計表

(公文附件)、

學校總表

(從系統上

印)

送件

• 文件分班裝

入紙袋並貼

上統計表。

• 承辦人簽名

• 將審查資料

送至免試承

辦學校(依分

配時程)

• 承辦人送件

當日攜帶職

章。


